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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国营企业领导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1921—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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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对国营企业领导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革命时期，党在领导

与管理国营企业的实践中，逐次构建了“三人团”、厂务会议与“工厂管理委员会”等领导制度。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定厂长负责制（即“一长制”）

为国营企业领导制度；随后，在“以苏为鉴”的形势下，党的八大将“一长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

厂长负责制”，其后来实际演变为“书记一长制”。1961 年，中共中央颁布《工业七十条》，对工业

进行整顿，同时明确党在领导与管理国营企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清晰界定了党委和行政的分工，规

范了党的工作程序。党在上述时期对国营企业领导制度的探索与实践，为当今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

贵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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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21—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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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actively explored and practiced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the Party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leadership 
systems such as the “tripartite group”, the factory affairs meeting and the “factory management committee” in the 
practice of leading and manag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arty led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in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and established the factory director 
responsibility system (i.e., “one-man management system”) as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ubsequently, in the context of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placed the “one-man management system” with the “factory director responsibility system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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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mmittee”, which later actually evolved into the “secretary one-man management 
system”. In 1961,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mulgated the Seventy Articles 
on Industry to rectify industrial management, which affirmed the Party’s core leadership role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learly defined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and standardized the Party’s work procedures. The Party’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above period have provided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today.
Keywords：state-owned enterprise; leadership syste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actory director responsibility 
system; factory director responsibility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mmittee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开始关注国营企业

的问题。党的一大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

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

社会公有”[1]1，生产资料公有成为国营企业的物

质基础。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认为：“凡大资本的

企业：铁路、矿山、 轮船公司、承办运输事业、

大规模的制造工业、大商店，收归国有”[1]205。

1927 年，《职工运动决议案》申明“要极力从政

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

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

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生产

管理，监督生产”[2]。中国共产党自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经在各根据地、

解放区进行了管理国营企业的实践。新中国成立

伊始，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工业成为必然选择，

而如何领导国营企业成为其中的关键问题。当前

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国有企业的治理与改革实践，

从长时段考察国营企业领导制度变迁进程的研究

有待进一步拓展 [3-7]。缘于此，本文拟从历史的角

度，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起至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国

营企业领导体制变化及内在机理予以考察，以推

进这一课题的研究。

一、国营企业领导制度的发端：“三人

团”、厂务会议与“工厂管理委员会”制度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

领导国营企业的实践。为了支援前线军事斗争的

需要，各根据地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尽管规模

不大，却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营企业的雏形。

在井冈山时期，党开始筹办小型修械所。在中央

苏区，创办了官田兵工厂之类的企业，有工厂33个，

工人 2000 多人 [8]32。由于产品质量与前线军事斗

争密切相关，企业生产管理愈加严格。1934 年 4
月 10 日，中央苏区颁布了《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

条例》《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作为

党领导国营企业的标志性管理制度。其具有三个

方面的历史意义：一是界定了厂长的职责和权力。

其“国有工厂的负责者为厂长，厂内由各该隶属

的上级苏维埃机关委任，对于厂内一切事务，有

最后决定之权，并向苏维埃政府负绝对的责任”[8]40，

实则提出了最早的厂长负责制概念。二是实行“三

人团”领导体制。“在厂长之下，设立工厂管理

委员会，由厂长，党支部代表，工会代表，团支

部代表，工厂其他负责人，工厂代表等五人至七

人组织之，开会时以厂长为当然主席，以解决厂

内重大问题。”[8]40 不过，“三人团”并非常设机

构或部门，而是一种集体磋商体制，其初步形成

了党对国营企业的领导核心。三是明确了国营企

业党组织的工作任务。此阶段国营企业党的建设

主要体现为通过思想建设服务生产，如国营企业

党支部要组织生产模范队、建立经济核算队、提

高生产技术以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改善工人的

政治文化与经济生活状况等 [8]42-43。

中央苏区国营企业党的领导机制突出了由厂

长负责的行政治理体系的地位，以“三人团”为

领导核心实现对企业的管理，其兼具民主决策和

个人负责相结合的特征，比较适合革命战争年代

根据地工业经济的发展。中央苏区国营企业的建

设与发展为革命事业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国营企业有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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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陕甘宁边区，截至

1943 年抗战中期，“已经建立起大小工厂七八十

个了，我们把经济落后的边区逐渐变为富裕的地

区”[8]85。在国营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三人

团”体制逐渐不适应新的形势了。传统的“三人

团”体制是国营企业处于小规模、技术要求不高

时期的产物。边区的生产环境较之中央苏区时期

略为稳定。在企业分工要求日趋细化的趋势下，

“三人团”中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委员三者

配合不够，甚至出现互相争权的“三权分立”现

象，极不利于生产。为此，毛泽东指出：“改善

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

状态。”[8]601943 年 3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

直属公营工厂会议。此次会议提出，“一切工人、

职员，均应服从厂长领导，完成生产任务”[8]70，

明确实行“一元化”领导，由厂长召集有关人员

以“厂务会议”方式研究企业生产问题。厂长对

生产问题有最后决定之权，其实为厂长负责制之

雏形。由此，其取代了“三人团”体制。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

区大为增加，其中也包括哈尔滨、张家口这样的

工业城市。党在加强和改进城市工作的同时，开

始关注企业的领导问题。东北是较早解放的地区，

有着较好的工业基础。工矿企业要恢复生产，首

先是要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而建立党领导下的

工厂管理机制是关键。1948 年 8 月，党中央在哈

尔滨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提出在各工厂中

成立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由经理或厂长、工程

师及生产中其他负责人和工会在工人职员大会上

选出的代表组成 [9]36；管理委员会由经理或厂长任

主席，讨论并决定企业生产和管理中的各种问题。

在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后，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

《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

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实施条例草案》，其

中明确提出，“凡属国营、公营工厂企业，均应

组织管委会”；“由厂长（或经理）、副厂长（或

副经理）、总工程师（或主要工程师）及其他生

产负责人和相当于以上人员总数的职工代表共同

组成”[8]148。工厂管委会在企业中处于决策地位，“讨

论决定一切有关生产及管理的重大问题，如生产

计划、业务经营、管理制度、生产组织、人事任免、

工资福利等”[8]149；厂长作为管委会主席，对财务

和人事具有话语权。此阶段，工厂管理委员会成

为国营企业的基本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特别是在接收大量官僚资本企业、党的领

导尚未完全确立之时，采取工厂管理委员会制度

是必要的，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企业的有序生

产，稳定了管理层和生产者的情绪，为发展新中

国工业打下了基础，为党探索国营企业的领导机

制积累了经验。

二、国营企业领导制度的初创：民主改

革与厂长领导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恢复生产秩序、建立

社会主义企业民主管理体制的任务繁重。刚刚夺

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在接手企业的时候，一度由

于缺乏经验而导致管理混乱。1950 年 2 月 6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的干部缺乏

管理生产的经验和知识，所以制定出来的新制度

也不是很合理科学的”，“如在郑州管理局管理

的铁路上，就有七种不同的工资和待遇办法”，“许

多工厂内材料物质的浪费现象，仍然非常严重”[10]。

由于一时难以建立有效的工业企业管理机制，“不

少的同志以管理农村和管理军队的办法来管理城

市、管理工厂，十月以后，少数工厂才在生产方

面有了些门路”[11]12-13。

“学会管理企业”成为进城后中国共产党人的

重要认识。中国共产党首先领导工业企业进行民

主改革。民主改革的任务包括“破旧”和“立新”

两个方面。“破旧”即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

运动，废除带有封建性、剥削压迫关系的制度（如

把头制和搜身制）[12]，这是“立新”的前提和基

础；“立新”的目标是组织动员工人参加企业管

理，实现企业管理民主化，其组织形式为工厂管

理委员会。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

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

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13]1950
年 2 月 28 日，政务院财经管理委员会指出：“这

种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

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使工人亲身感到自己是企

业的主人，而改变其劳动态度，发挥其生产积极

性与创造性。”[8]156 于是，成立管理委员会作为企

业的最高领导机构，厂长由国家任命并以厂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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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发布各项生产指令，成为推进企业管理民主

化的重大举措。经此改革，工业企业的领导权掌

握到了国家政权手中。据 1950 年 3 月的统计，仅

在东北地区所属铁路站段的单位中，建立了工厂

管委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单位占全部企业的

45.9%[9]44。尽管管理委员会成员并非全是工人阶级

出身，其吸纳了一些旧的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导

致党对工厂的领导与管理力度有限，但厂长的核

心地位逐步确立起来了，为日后实行“一长制”

奠定了基础。

三、国营企业领导制度的初步建立：“一

长制”的形成、推广与争议

随着企业民主改革工作的胜利完成和工业生

产的逐步恢复，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

干地位日益凸显，管理委员会体制已逐渐不适应

新的形势：一是管理臃肿拖沓，工矿企业生产各

环节无人负责的状况较为突出；二是管理委员会

属于企业管理机构，在制度设计上并没有考虑企

业党组织的定位与职责；三是党在工矿企业开展

思想政治工作不力，企业工人群体的思想动态出

现波动，不利于企业管理。加强党对工业企业的

领导成为当务之急。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没

有在全国范围内划定统一的国营企业领导模式，

而是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逐步推进。从当时全

国各地企业领导制度的运行情况来看，主要存在

东北地区“厂长负责制”（即“一长制”）和华

北地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即“党

委制”）两种模式。

（一）“一长制”的建立与推广

当时受到苏联援助中国工业的影响，各地不

仅学习苏联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学习苏联的工业

管理模式，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为了使我国

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

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14] 从历史上看，“一长制”

原则最早由列宁提出，1934 年“一长制”正式在

苏联全面建立并推行。其“行政（厂长）对生产

财务计划和所有各项生产任务的完成负有直接责

任”[15]，体现出对厂长绝对权威的尊崇。

受苏联管理中长铁路经验的影响，东北地区工

业企业最早推行“一长制”。1951 年 7 月，《中

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党对国营企业领导的决议》明

确规定：“国营厂矿中实行厂长在生产行政管理

工作上的责任制，是目前我党管理工业的比较适

宜的制度。”[11]4151953 年 2 月，中财委提出国营

工矿企业管理应建立和健全责任制，其主要是个

人专责制、互助联系合同制和厂长责任制 [16]；但

是在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华北、华中、江南、

西南各区域解放时间不等，各地区企业的情况各

有不同，这些地区的企业是否都采取东北局的企

业模式应视情况而论。当时，厂长负责制亦未在

全国普遍建立起来。

东北地区国营企业推行的“一长制”是在工

业密集程度高的情况下党对国营企业的领导制度，

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赋予厂长较大的权力。此时

东北地区的国营企业经历了民主改革，国营企业

厂长对生产行政工作负管理专责，权力较大。二

是党的领导偏重思想领导。厂矿党组织对厂矿的

思想政治领导负有保证和监督的责任，对于党组

织的任务有着明确的要求，即“矿中的党对于行

政工作、职工会与青年团的工作，是通过自己的

党员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领导，保证各该上级任

务与指示的完成，而不是包办代替其工作”[17]。

其意义在于，党的领导不直接实施于生产过程，

而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确保干部和工人的政治立

场和提升其生产积极性。三是避免党的领导虚化

或包办一切。东北局当时提出，党的领导要注意

防止两个极端：党的工作者离开生产孤立地去进

行所谓政治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或者放松政治

工作，而去包办代替行政工作。如果这样，党的

保证监督作用必然会陷于软弱无力的状态，生产

工作也将归于失败 [8]177-178。

（二）党委制的产生与推进

“党委制”并不与“一长制”相对立。1951
年 5 月，华北局决定在所属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

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中共中央对此予以肯定，

并批转全国。195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指

出“一切重要事项，最后决定于党委，厂长对同

级党委负责”[18]，明确以党委为核心实行统一领

导 [8]194。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党委管总，厂长不负完

全责任。华北地区之所以采取党委制是形势所迫。

华北地区较东北地区解放晚，华北地区企业民主

改革尚未完成，许多厂矿的厂长属于留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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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小厂矿虽然由中共党员担任厂长，但是厂长

却一时未能掌握企业，也缺乏在政治上和技术上

都过硬的干部。这种情况下，很难解决好党政工

团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的问题，因此，采取党委

的集体领导方式比较适宜。

（三）同归“一长制”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浪潮下，国营工业企业的建

设和生产要求越来越高，作为现代化企业，其管

理亦日趋精细，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推进生

产，构建与形势相适应的管理机制要经历艰辛的

探索过程。1954 年 5 月，党中央对国营厂矿企业

管理体制作出指示：在全国各国营厂矿（包括地

方国营厂矿）中实行厂长负责制 [8]198。值得注意的

是，中央并未否定华北区的“党委制”，只是认

为根据华北地区工业企业生产发展实际，决定全

面推行“一长制”，以便更好地加强党对国营企

业的领导。

中央作出全面推行“一长制”的决定与当时

的工业生产形势有关。由于很多厂矿企业处于多

头领导或无人负责状态，各种责任制尚未很好地

建立起来，工作秩序混乱，互相推诿的现象仍很

普遍。如济南机床二厂某次制造气缸，需要某种

刀具，施工员叫找工具科，工具科推给设计科，

设计科又推到生产科，生产科说应该在设计时统

一筹划又推给技术科，工人急得说：“烧香找不

到庙门！”[19]1953 年 11 月中旬，湖南锡矿山 2 号

天井部分钻机遗失几天找不到着落 [20]161。这些现

象说明，国营企业各方面的工作都要有专人负责，

要从行政领导、技术管理、材料供应、设备检修、

技术安全等方面消灭无人负责现象。现代工业生

产具有高度连续性和集中性，需要在统一意志的

指挥下，发挥各生产单位和职能机构的作用。因此，

实行权责集中分明的“一长制”，更能适应社会

主义工业化要求，推行厂长负责制势在必行。

推行“一长制”的基础就是建立责任制，其关

键在于“分区负责，层层负责，下级对上级负责”，

即推行生产区域管理制，建立和深入贯彻厂长负

责制。由于工业企业的主要任务是生产，而生产

的基本单位是车间与坑口，保证车间（坑口）、

工段这种工作区域的统一集中领导，就成为实行

厂长负责制最重要的基础。整个工厂与矿山的行

政领导统一集中于厂长与矿长，车间与坑口的行

政领导统一集中于车间主任与坑长，工段的行政

领导统一集中于工长，才能真正保证各个部门的

工作协调一致，保证各个生产区域能够正常生产。

因此，贯彻“一长制”，“就必须实行生产区域

管理制，否则其结果将使整个生产处于无人负责

状态，招致生产上的混乱”[21]。

在全国工业企业中推行“一长制”，是中国

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探索工业企业管理的重

要成果，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由于统一了思想，

健全了管理机制，在推行“一长制”的初期，我

国工业企业的管理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生产计

划得以顺利完成，这充分反映出此阶段“一长制”

的制度优势。但是，由于各地工业基础不同，工

业建设规模不一，“一长制”推行过程中也出现

了一些新问题。比如，生产管理制度还不健全，

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还相当混乱；在不少厂矿中

存在着严重忽视党的领导作用的现象，有的厂矿

甚至把党组织当成生产管理机关的附属品 [8]204；等

等。这些情况反映出“一长制”实施过程中存在

两个不足：一是曲解“一长制”，忽视党和群众

的监督作用。一些企业重大问题不经集体讨论，

把个人置于组织之上，错误地认为实行“一长制”，

就是由厂长说了算，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甚至认

为，如果要党和群众的监督，就是实行“两长制”

了。1956 年 11 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业和交通

工作会议指出，“有些企业的党组织变成了行政

的附属机构，有些带有方针政策性的问题，不提

交党委讨论，而由行政负责人单独决定；有的虽

经党委讨论决定，但行政负责人也不坚决执行。

同时，企业内部滋长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骄

傲自满情绪，干部间不团结的现象也增多起来”[22]。

二是“一长制”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

在实行“一长制”的过程中，有的领导干部的个

人工作作风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相矛盾。比如，

衡阳地区省属厂矿在向省委的报告中指出：“处

理问题多数是厂长说了算，个别单位厂长与书记

还闹不团结，因而不能形成党的领导核心，正常

秩序长期建立不起来。”[23]

因此，企业管理面临着新的重要问题，就是要

解决好党的领导与行政领导的关系问题。在党委

制下，党对厂矿实行一元化领导，“一长制”下

以厂长为代表的工厂行政系统成为工厂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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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厂矿的领导更多地起到监督保障作用。厂矿

党组织书记和厂长之间，两者关系也发生了微妙

的变化，尤其是在厂长与党委书记之间的关系不

融洽的情况下，工作上自然难以配合，如“长沙

机械厂车床质量不好，厂长说是思想问题，党委

书记说是行政管理工作未搞好，互相埋怨。湘潭

电机厂党委会议上经常吵架，议而不决、决而不

行”[20]166。华北区的工厂领导反映，干部关系好的

厂子凭商量办事；干部关系不好的厂子则感到事

情不好办。陕西省反映：“陕西在六个厂试行一

长制，效果都不好，发生过厂长不服从党委决议

的现象，也发生过党委对行政工作完全不管而出

了乱子的事例。有的厂长和党委书记闹关系，直

到两个人都撤了职的地步。”[24]

四、在曲折探索中定型：从“厂长负责

制”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推行“一长制”毕竟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其

到底是否适应新中国工业发展环境需要时间的检

验。从 1955 年开始，中央高度重视推行“一长制”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开展调研工作。中央

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于 1955 年 4 月召开座谈会，探

讨党对国营企业的领导体制问题，与会人员就采

取“一长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问题

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一长制”

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哪个制度更能体

现党的领导？更有利于生产管理？ 1956 年 2 月，

毛泽东对厂长负责制提出意见：“你们为什么对

‘一长制’那么有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

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

找两个厂子分别试验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

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

得那么坏。”[25]

诚然，国家工厂的目标是完成生产计划，“一

长制”适用于党在计划经济时代对现代化工业管

理的迫切要求，却有可能导致中共在工业企业中

的思想政治工作变相松懈。这种现象引起了毛泽

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在工业建设逐步进

入正常化轨道之后，更加需要强化党对工业企业

的全面领导，确保工业的建设和发展方向正确。

当时，正处于“以苏为师”向“以苏为鉴”思想

认识转变时期，又受到高岗事件影响（高岗曾大

力推崇“一长制”），“一长制”难以避免地受

到了批判。

“一长制”最为人诟病的地方，首先是其存

在“取消党的领导”的嫌疑。东北局指出：“高

岗及其反党宗派在国营工业领导上最严重的错误，

就是片面地强调一长制，忽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

取消党组织对企业行政工作的监督，滋长了一种

极为有害的取消党的倾向。”[26] 其次，“一长制”

与党的民主集中制相悖。中国共产党强调集体领

导和实行民主集中制。“一长制”突出厂长个人

领导权威，忽视了党在领导各方面工作中行之有

效的历史经验，“机械地认为既要厂长负责，即

可以不服从党委的决定，如果实行党委集体领导，

就破坏个人负责”[8]215。再者，“一长制”容易滋

生官僚主义作风。一些干部不依靠群众，不重视

职工群众对生产管理的批评和建议。企业的生产

计划，只依靠少数人闭门编造，不深入进行调查

研究，不吸收职工群众参加，有的甚至规定许多

烦琐的手续加以限制 [8]216-217。

随着批判的深入，“一长制”被当作“白旗”。

正如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部长李雪峰指出的那样：

“由于错误地强调了企业行政负责人是企业的全

权领导者，企业党组织对生产行政工作的职责只

能是保证和监督，企业行政领导者在和党委发生

意见分歧的时候可以不执行党组织关于生产行政

工作所作的决议，因而就在实际上把企业的行政

领导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否定了企业党组织对

于企业生产行政工作的领导，使党组织处于从属

的地位。”[27]

至此，中央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意

图越来越明显。1956 年 9 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在大会上指出，“凡是重大

的问题都应当经过集体讨论和共同决定，凡是日

常的工作都应当由专人分工负责”[8]209，进一步明

确在企业行政管理方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

责制。

究竟如何实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呢？

《人民日报》指出，党委应该主要抓党的思想政

治工作，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发

挥党、政、工、团的组织作用，来保证全面完成

厂内每个时期的生产任务；厂长主要依据党委决

定的重大方针、原则，负责全厂行政方面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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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具体组织各个科室、车间、工段，按日、

按旬、按月完成全厂各个时期的生产计划 [28]。

从《人民日报》的观点来看，工厂党委的主

要任务还是思想政治工作；厂长负责生产业务工

作，但前提是要依据党委决定的方针和原则。两

者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即完成生产计划。实际上，

很多文件只是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做了一

般性描述与原则规定。1957 年 3 月，中共中央工

业工作部作出具体规定：“在讨论中如果担负行

政领导工作的党委委员坚持不同意见，党委应当

加以慎重考虑，必要时可以缓作决定，继续深入

研究或者请示上级领导机关解决，做到既不贻误

工作，又能正确处理问题；紧急性的重大问题应

当由行政领导者负责及时解决，事后报告党组织；

党组织有关生产行政问题的决议，必须通过行政

领导者按行政系统发布命令和决定实施。”[9]82-83

这个文件对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运行中的

党政关系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当党委和行政意见

相左时，如何从制度上化解矛盾；但在实际工作中，

有部分厂长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不敢放手独立

开展工作，更害怕被扣上“一长制残余”的帽子，

被指责为“问党要权”。因此，作为现代企业管

理中关键环节的厂长全权负责受到很大影响，行

政干部在厂里的地位明显下降，党务干部的话语

权增大。1958 年，毛泽东提出“大权独揽、小权

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

工作检查，党委有责”的党的领导原则。不过，

现实中，有些企业的党委只是片面强调“大权独

揽”，对于许多应当由厂长负责处理的日常生产

行政事务，其也往往越俎代庖、直接处理。这样，

厂长统一指挥生产的职权实际上就被取消了，或

者大大削弱了，使企业生产工作处于一种无人统

一指挥的状态 [29]259-260。

五、整治与改进：《工业七十条》的出

台与影响

党的八大确立了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是党

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不过遗憾的是，党并没

有坚持八大的正确路线，导致“大跃进”“人民

公社化”运动等“极左”错误发生。这些运动对

工业领域产生了不良影响。1961 年 1 月，党中央

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改变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局面。当时调整

工作的重心就是工业企业，国营企业的领导问题

成为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由于过于强调“政治挂帅”，自“大跃进”以

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流于形式。有的厂

矿把“书记挂帅”变成了书记包揽一切，有些企

业党委由党委委员分工负责、“分片包干”，直

接领导生产行政工作，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实际上变成了“书记一长制”。群众反映：我们

的党委书记不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而是“大

权独揽、小事都管”[29]260。当时，党的书记主要忙

行政事务，事无巨细都要在党的委员会会议上讨

论。这样，就事实上形成了以党委书记为中心而

不是由厂长负责的国营企业管理体制。

面对此类问题，中央指出：“有些企业在强调

党委统一领导的同时，没有注意加强企业行政管

理方面的厂长负责制，没有注意在生产行政工作

方面正确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29]259 在

实行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的过程中，出现了否

定“一长制”的过“左”现象，忽视了现代企业

中能够独立开展工作且对生产自负其责的厂长的

作用。厂长不能发挥业务专长，出现了一些瞎指

挥和无人负责的现象。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鞍钢

机修总厂第一加工车间主任王崇伦曾回忆道：“当

时什么都是书记说了算，行政上决定了的事，支

部一讨论就推翻。书记不懂技术，指挥生产，也

得听他的。有个支部书记，用手指去量零件的内

圆，然后用千分尺量手指头，一看大体‘合格’，

就让检验人员放过去，大家看着直笑！”[30]

彼时，一些企业管理乱象丛生。有些单位规

章制度破得多，立得少，或者是破而未立，或者

是立而未行。如铁路系统“行之有效的三大制度、

八大规程有些荒废，特别是定员纪律、财务纪律

松弛。设备的养护维修不好，产品质量不高，技

术业务教育荒疏”[31]。还有部分企业，不计工本，

不计盈亏，不讲究经济核算。有些单位对党委领

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执行得不好，党委包揽行政业

务，放松了党委本身的工作，特别是调查研究工

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32]，由此影响了企业党委履行

其主责主业。

为整顿国营企业管理中的混乱情况，全面系

统地总结工业领域的经验教训，贯彻执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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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邓小平主持起草

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的草案》。1961 年 9
月16日，中共中央颁布《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

案）》（简称《工业七十条》），这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党对工业建设的经验总结。这份文件全面、

清晰地规定了国营企业内部党、政、工三方面的

职责与权限，限制企业党委对生产行政工作的过

度干预，强化厂长的行政权力。经历过“大跃进”

以后，党试图把企业管理上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

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生

产水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工业七十条》对

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深刻体现了党对国营企业

的领导作用。

（一 ) 明确了党在国营企业中的领导地位

《工业七十条》明确党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处

于全面领导地位，指出：“国营工业企业中党的

委员会，对于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思想政治工

作、工会工作、共青团工作，以及企业中生产的、

政治的、文化的群众运动，实行全面的统一领导。

企业内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

定。”[8]247 这条规定突出体现了党对国营企业的领

导权和对所有重大问题的讨论表决权，同时进一

步规定了党委领导下厂矿企业的管理制度，指出

“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管

理上的厂长负责制，这是我国企业管理的根本制

度”[8]247。

（二）清晰界定了党委和行政的责任

党委领导，厂长负责，必须要界定两者的责任

边界。《工业七十条》指出，企业党委行使领导

责任的具体内容包括：（1）贯彻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保证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保证实现上级行政主管机关布置的任务；（2）讨

论和决定企业工作中的各项重大问题；（3）检查

和监督各级行政领导人员对国家计划、上级指示、

企业党委决定的执行 [8]251。由此可见，党委要把握

政治方向，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解

决生产中的重大问题。厂长是企业党委决定的执

行者。企业党委对生产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以后，

应当由厂长负责组织执行。《工业七十条》规定

了行政上由厂长负责，书记不干预日常事务；强

调了技术责任制，总工程师应该是党委成员，应

该由总工程师签字的，不仅书记不能代替，厂长

也不能代替 [33]。实行《工业七十条》以后，厂矿

企业的一些混乱情况得到整顿。如株洲电厂，“围

绕七十条加强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各级

责任制，发挥政、工、团组织和各职能科室的作

用。在厂长领导下初步建立了以总工程师为首的

技术责任制，进一步加强了技术管理，整顿和建

立了三本账（设备台账、缺陷账、备品配件账），

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34]。

（三）规范了党的工作程序

《工业七十条》对工厂中党组织的规范运行提

出了要求，如“要定期召开党的小组会和支部大

会，加强党员对党的政策的学习和党章的学习”；

特别是对党的会议形式和内容作出了规定，指出

尤其要避免出现“一揽子会”“碰头会”等情况；

提出要保证党委会的权威性，把思想政治工作放

在重要地位 [8]255。

自 1961 年工业企业整顿以来，在不触动党委

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原则的前提下，出台了《工

业七十条》及其修正案这样的工业管理制度，对

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有利于当时工业经济的发展。

如全国煤矿企业在贯彻执行“工业七十条”和建

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当中，大部分煤矿建

立了以局长、矿长为首的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

统；恢复了总工程师责任制和各级技术人员责任

制，开始建立了技术管理上若干规章制度，煤炭

质量和工程质量都有所提高 [35]。正如邓小平同志

指出的：“企业管理归根到底一定要集体领导，

这是根本原则。不是书记专权，也不是厂长专权。

多几个人出主意总比一个人好。集体领导有相互

监督、相互制约的作用。工业条例对厂长负责制

一定要写清楚，包括副厂长、总工程师等的责任制，

要规定一套制度。”[36]

不过由于当时受“左”的思想影响，这种整顿

难以起到彻底反思的作用，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1965 年 7 月，中央颁布《国营工业企业工作

条例（修正草案）》（以下简称《条例》），《条

例》继续强调加强党对国营企业的领导，指出“党

在企业的生产行政工作、工会工作、共青团工作、

民兵工作等，实行绝对领导”[8]260。《条例》提出

“绝对领导”概念，进一步强调了党的领导权威，

使得“企业中一切重要工作和重大问题，必须由

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企业在生产行政上，实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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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8]261。“文化大革命”爆

发后，工业企业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风暴之中。

彼时，国营企业领导机制也走向极端，如直接将

党委和行政系统合并，建立集党政权力于一身、

集各种职能于一体的“革命委员会”。此时期国

营企业的领导与管理陷入混乱之中。

党领导下的国营企业坚持以生产为中心，有力

地支持了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自党成立起，党

对国营企业的领导制度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实践，

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使得国营企业领导制度多次

发生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国

营企业建立了“三人团”、厂务会议与“工厂管

理委员会”领导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国营企业形成了党委制、“一长制”、党委领导

下的厂长负责制等多种领导制度形态。党的八大

以后，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发展，

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逐步发展为书记一长制。

“文革”时期，随着权力日趋集中，逐渐形成了

党组织决定一切、包揽一切的“革命委员会”领

导制度等。国营企业领导制度的曲折变迁，对新

中国工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党在不同时期对国营企业领导制度的探索与

实践，为当今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

验和现实启示。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保持国有企

业政治本色和社会主义属性的根本保证。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

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

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 [37]。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而国

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

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巩固我

国公有制主体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

障。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国有企业改革

发展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加强和改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新时代国

有企业改革的本质要求。新时代加强和改善党对

国有企业的领导，关键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

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

中，建立完善党组织参与决策机制。2019 年颁布

的《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

行）》，就明确了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

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提出坚持和完善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等。三是始终

坚持管好“绝大多数”，抓好“关键少数”，才

能营造国有企业良好政治生态。为此，要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

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从严选拔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注重突出政治标准

选人用人，选拔任用政治可靠、业务过硬、德才

兼备的企业负责人，并加强对干部的培养和教育，

从而为国有企业党的政治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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